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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

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我要提到 1 9 8 0 年 1 1 月 2 4 日索马里常驻代表给你并作为大会AXG. IX  

3 5 X 1 2 号文件散发的信。 如果所提到的这封信只是索马里常驻代表的惯常慢骂 , 

我就不会认为这值得答复。 可是，该信企图歪曲事实，我就不得不作以下说明以 

澄清视听。

索马里常驻代表在其信中局部地脱离上下文引述前埃塞饿比亚总理的话，妄图 

制造尊重在非殖民化时存在的边界的原则不适用于索马里的印象。 事实上，前埃 

塞俄比亚总理是这样说的：

" ♦ 实上，这项决议的用意是使我们0 顾我们大家所签署的《宪章》的正 

' 确内容。 一•方面，规定要尊重领土完整，也就是要尊重这界，因为如侵犯追 

界 ，就是不尊重领土完整 ; 另一方面，《宪章》第三条第4 款规定 " 通过谈判、 

调解和仲裁如平解决一切争端" 。 因此，我们相信这项决议对于我们的争端，

例如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争端没有关系，而且我们已按照\ 宪章》第三
■ . .  ■ . •

条第 4 敦决定通过谈判、调解如仲裁和平解决我们的争端。 因此，我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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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会议来进行谈判。 这里我们只要重申《宪章》第三条的规定： " 尊重领 

土完整湘尊重边界 " 。 事实上 , 除非当事一方打算破坏领土完整，否则我看 

不出这怎会妨碍我们进行谈判……••因此, 我们支持这项决议，这项声明，同时， 

在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愿意保证我们将尽力与我们的索马里兄弟通过谈判解决 

我们之间的争端或冲突……" .…这是一•个完全独立、关系到所有国家的问题，不 

论它们是否有冲突发生……••如果W小国家愿意通过谈判改变它们的边界，任何 

人都不能阻止厂不过它们也应当尊重现有的边界（A H SG /PV /SIU I) ,第四部

分，英 文 本 第 0 : 2 至 1 0  3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须法意的是，上面弓I述的这一段话，是 针 对 索 马 里 代 表 的 言论 大 意 谓，

关于尊重独立时存在的边界的决议如获通过 , " 将会访碍三国（指索马里、肯尼亚 

和埃塞俄比亚）间 即 将 举 行 的 某 些 双 边 谈 判 而 说 的 。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 

出上面引述的埃塞俄比亚前总理的语，显然是在阐明一个原则和应用这个原则的程

序两者间的区别所在这些适旨在减轻索马里代表所表示的忧虑 , 即该决议如获.' . • ■ ■ . . • . .. . -,
通过 . 将会使到当时为寻求以谈判解决目前存在于非洲国家同的各种问题而作的种

种努力归于无效。
. ' y : - . .. ’

朱利叶斯 • 尼雷尔总统阁下和克瓦梅/恩克鲁玛总统阁下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对

索马里代表的言论发表意见„ 而且 , 我相信, 提出这种决议的尼雷总统阁下的评. ■ . ■ , - • . ' ■ • ■ ■.
论，着重指出了关于尊重这界的决议的需要和基本原理，暴露了索马里代表损人利 

己的主张。

" 我想我们显然已经有边界争端存在，否则这个问题报本就不可能发生， 

也不会提到这里来。 我们已经有边界争端，而我们都希望. 一如我在另一个 

场合说过的，能友好地解决目前的这些这界争端„ 但是，主，先生 , 这并不 

妹碍我们重申，早就是我们《宪章》的一部分的一分原则•…，，

(A H S G /P V /S R .(I) ,第四部分，英文本第9 6 更 ）



a/36/65
Chinese
Page 3

正要通过该决议以前，首脑会议主席用以下的话总结关于这个项目的讨论 :

" 这个会议是为了庄严地重申已经写在《宪 章 》的鹿则而召开 的 。 这些 

原则不仅与目前实际存在的各种冲突有关，也与非统组织所有成员 国 的各种冲 

突有关。 "
第四部分，英文本第 1 0 4 页 ）

最 后 ，我要指出一点，如果关于独立时存在的边界不可侵犯的开罗决议不适用 

于索马里和其邻国之间的争端，那么为什么索马里代表在该决议 获 得 通 过 后 又 不 得  

不声明： " 我国政府对本决议保留一切，并且不认为要受它的约束"！

■ 谨请将此信作为题为 "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倩况" 的项目下的大 

会正式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哈米德，易卜拉欣（签 名 ）


